
云浮市住房公积金按月对冲还贷委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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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甲方（委托人）：

乙方（受托人）：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一、甲方和乙方知悉并承诺遵守该协议，如按月对冲还贷规定发生变化或国家法定

利率调整，甲方愿按新规定执行或按新利率确定的月还款本息额对冲提取还贷

为方便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简化还款手续，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乙方同意

甲方每月提取甲方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中的存储余额，直接冲抵归还其在云浮市办理的住

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月还款本息（以下简称按月对冲还贷）。为保证在对冲期间，甲方正

常归还贷款本息，特签订此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

二、每年 1月 1日根据相应的贷款基准利率重新计算每月应还款额。

三、按月对冲还贷额度

按月对冲还贷的最高额为甲方每月应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额。如账户余额小于

本月实际还贷额，对冲还贷后账户余额保留最低 10 元。账户余额未达到最低留存额时，

当月的对冲还贷额为 0。已对冲还贷的额度不得以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等条件再次提取住

房公积金。

四、按月对冲还贷方式

由乙方从甲方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中，按委托顺序核定提取相应金额逐月冲抵甲方

住房公积金贷款当月应偿还本息额。

五、按月对冲还贷顺序

依次以借款人、共同借款人、借款人配偶、共同借款人配偶的顺序对冲还贷，主借

人默认为第一顺序人，当借款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时，自动转为共同借款人账户对冲

还贷，以此类推。对冲还款顺序为：先还逾期贷款罚息、利息、本金，再还本期贷款利

息、本金。

六、还贷资金补充

按月对冲还贷期间，如申请人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因发生提取或缴存分配不及时，

导致缴存余额不足以偿还当月贷款本息的，申请人应保证在还款银行账户中存入足额资

金用于偿还贷款本息。甲方按对冲还贷业务扣款顺序执行完后因还款银行账户余额不足

仍有未还月还款额的，由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自行承担相应的贷款逾期责任。甲方（借

款人）应经常及时查询自己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账户，对此乙方无通知义务。

七、责任及义务

（一）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自动终止按月对冲还贷业务：

公积金贷款合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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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的；

2.违规使用住房公积金情形正在查办阶段或不执行行政执法案件责令整改、处罚或处理决定的；

3.因违规使用住房公积金被取消提取资格且未达到规定年限的；

4.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被冻结的；

5.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发生变化的；

6.甲方不按委托协议履约的；

7.其他不宜继续适用按月对冲还贷的情形。

（二）甲方在对冲还贷期间发生任一下列情况后，甲方应及时到住房公积金业务网

点办理对冲变更或终止本协议手续，提交《住房公积金按月对冲还贷事项变更或终止申

请审批表》：

1.甲方房屋产权、婚姻状况等信息发生变更；

2.甲方增加或减少对冲还贷委托人的；

3.甲方申请终止的；

4.乙方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甲方需变更或终止本委托协议的，应及时填写《住房公积金按月对冲还贷事

项变更或终止申请审批表》，经乙方同意后，办理相关手续。因甲方未按前款及时办理

变更或终止本协议手续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四）在协议履行期间，甲方或其单位原因导致甲方住房公积金欠缴、停缴、缴存

额减少，或因甲方通过住房公积金政策提取住房公积金余额，导致协议发生申请终止或

自行终止等，甲方又未自行在其约定还贷储蓄账户内留存足额资金，导致不能足额对冲

还贷并造成贷款逾期的，甲方承担全部本协议违约及贷款逾期责任。

（五）甲方承诺提交的资料和所填写的信息完整、真实、合法有效，因提供虚假材

料和错误信息或未及时变更手续而造成的后果，由甲方负责，乙方可因此解除本协议。

如遇国家、省和市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变化或乙方实际需要，乙方有权对本委托协议

及所对应的业务作出相应调整。

甲方签名（盖指模）：

身份证号

本委托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并实施，本委托协议书一式二份，分别由甲

方、乙方留存。

：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